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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近期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
大会，经参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黄春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详见附
件）。

黄春辉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黄春辉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黄春辉先生任职资
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其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附件：

职工董事简历
黄春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物产

金轮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南通海门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历任巨洋电池新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等，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销售员、销售经理、总经理，成都森通不锈钢有
限公司总经理等，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

黄春辉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黄春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黄春辉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黄春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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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7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5年 7月 7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7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郑光良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92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1,541,280

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62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
人共 4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1,171,159 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8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8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70,121股，占公司具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1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股，占

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8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370,121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
所律师通过现场及远程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选举朱清波先生、高誉先生、王君旸女士、吕圣坚先生、周海

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朱清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1,174,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55％。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选举高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1,173,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4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选举王君旸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1,173,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12％。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选举吕圣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1,173,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12％。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5、《选举周海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1,173,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9％。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选举伍争荣先生、董望先生、阮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伍争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1,173,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4％。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选举董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1,173,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8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选举阮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1,173,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85％。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三）《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481,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2％；反对

5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69％；反对5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40％；弃权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520,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反对

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031％；反对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89％；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1％。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五）《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51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8％；反对

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17％；反对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02％；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六）《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518,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

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088％；反对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31％；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七）《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纲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520,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6％；反对

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571％；反对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48％；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八）《关于修订＜独立董事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522,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0％；反对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13％；反对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06％；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九）《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524,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0％；反对

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375％；反对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44％；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十）《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513,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3％；反对

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弃权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043％；反对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66％；弃权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524,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对

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45％；反对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74％；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十二）《关于修订＜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52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7％；反对

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128％；反对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91％；弃权3,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王振律师和张豪东律师通过现场及/或线上的方式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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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5年7月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
会议通知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后，以现场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物
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采用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
名。本次会议由朱清波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董事出席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同意选举朱清波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1）战略投资与ESG委员会委员：朱清波先生、吕圣坚先生、阮超先生，其中朱清波先生为

战略投资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委员：董望先生、阮超先生、王君旸女士，其中董望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

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伍争荣先生、董望先生、高誉先生，其中伍争荣先生为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4）提名委员会委员：阮超先生、伍争荣先生、王君旸女士，其中阮超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

任委员。
（5）投资者关系管理委员会委员：朱清波先生、阮超先生、高誉先生，其中朱清波先生为投

资者关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议，同意聘任汤华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议，同意聘任邱九辉先生、高誉先生、刘韶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议，同意聘任邱九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邱九辉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

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邱九辉先生联系方式为：
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6号
邮编：226009
电话：0513-80776888
传真：0513-80776888
邮箱：stock@geron-china.com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议，同意聘任高誉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亦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议，同意聘任陆甦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亦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议，同意聘任潘黎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证券事务代表潘黎明先生联系方式为：
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6号
邮编：226009
电话：0513-80776888
传真：0513-80776888
邮箱：stock@geron-china.com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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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7日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
立董事，与近期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

2025年 7月 7日下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经理、董
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目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
已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

名，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朱清波先生（董事长）、吕圣坚先生、高誉先生、王君旸女士、周海生先生
（2）独立董事：伍争荣先生、阮超先生、董望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黄春辉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

格，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也不存在独立董事连续任职超过
六年的情形，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投资与ESG委员会委员：朱清波先生、吕圣坚先生、阮超先生，其中朱清波先生为

战略投资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委员：董望先生、阮超先生、王君旸女士，其中董望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

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伍争荣先生、董望先生、高誉先生，其中伍争荣先生为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4）提名委员会委员：阮超先生、伍争荣先生、王君旸女士，其中阮超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

任委员。
（5）投资者关系管理委员会委员：朱清波先生、阮超先生、高誉先生，其中朱清波先生为投

资者关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汤华军先生
副总经理：邱九辉先生、高誉先生、刘韶先生
董事会秘书：邱九辉先生
财务负责人：高誉先生
以上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任期三年，自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邱九辉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邱九辉先生联系方式为：

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6号
邮编：226009
电话：0513-80776888
传真：0513-80776888
邮箱：stock@geron-china.com
三、聘任审计部负责人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陆甦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为自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陆甦先生的
教育背景、专业知识、技能、工作经历和审计管理经验均具备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四、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潘黎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为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潘黎明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
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潘黎明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6号
邮编：226009
电话：0513-80776888
传真：0513-80776888
邮箱：stock@geron-china.com
五、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1、因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郑光良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

公司董事长、非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非独立董事、
副董事长沈翊女士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再担
任公司其他职务；非独立董事卢一思女士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上述任期届满离任
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上述董事任期届满离任后，其
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业务规
则规定。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公司已于 2025年 6月 17日、2025年 7月 7日分别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
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原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承接，《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姜冬英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
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和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
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附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朱清波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2年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物产

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物产金轮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党委书记。历
任浙江物产金属薄板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主任、董事会秘书，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投资部
总经理，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等。

朱清波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朱清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朱清波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除上述情形外，朱清波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朱清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吕圣坚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4年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职称。现任物产中大（浙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委员，物产金轮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历任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风控法务部副总经理，流通部、信息化办公室、
协同发展中心副总经理，供应链一部副总经理等。

吕圣坚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吕圣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吕圣坚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物产中大（浙江）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除上述情形外，吕圣坚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吕圣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高誉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经济师。现任物产金轮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党委委
员，金轮针布董事长。历任浙江中大新力经贸有限公司，浙江元通齐达贸易有限公司财务部
经理，浙江元通机电经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金
部副经理、财务资金部经理，中大元通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等。

高誉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高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高誉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高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君旸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9年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物产
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综合监督部经理、团委书记，物产金轮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党委副书记。历任浙江中大元通实业有限公司进出口分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物产中
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等。

王君旸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王君旸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王君旸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监
事、综合监督部经理、团委书记，除上述情形外，王君旸女士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王君旸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周海生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出生，中专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中国
注册会计师。现任南通金轮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物产金轮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历任海门
镇粮管所开票员，海门镇粮管所辅助会计，南通良秀面粉厂财务科长，海门东洲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江苏包罗铜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物产金
轮高级顾问等。

周海生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周海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周海生先生为5%以上股东南通金轮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除上述
情形外，周海生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经查询，周海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春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物产
金轮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南通海门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历任巨洋电池新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等，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销售员、销售经理、总经理，成都森通不锈钢有
限公司总经理等，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

黄春辉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黄春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黄春辉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黄春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伍争荣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5年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管理学教
授。2017年至今任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物产金轮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历任
浙江粮食学校教师，浙江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薪酬管理研
究所所长，浙江工商大学人事处副处长。

伍争荣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伍争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伍争荣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伍争荣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4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浙
江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
总会计师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物产金轮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历任浙江大学管
理学院财务与会计学系讲师、副教授等。

董望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董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董望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董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阮超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4年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任文艺馥
欣（杭州）财务顾问有限公司CEO，物产金轮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历任华泰联合证券并购部、投资银行部等部门项目经理、部门负责人等职务。

阮超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阮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阮超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阮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简历
汤华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9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

物产金轮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森达装饰、金轮钢丝等公司董事长。历任白银针布执行董事、
总经理，金轮针布副总经理，南通纳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超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森达装饰总经理，物产金轮副总经理、董事长等。

汤华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0,000股。汤华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
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汤华军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汤华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邱九辉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9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
物产金轮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金轮精密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金轮针布、金轮钢
丝等公司董事。历任江苏银凤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生产技术部主任、分厂厂长、副总经
理，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行政副总裁等。

邱九辉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邱九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邱九辉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邱九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韶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7年出生，大专学历。现任物产金轮副总经
理，南通金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长，森达装饰、南通森能等公司董事。历任中水南
通海狮船舶有限公司计划员、生产科长、制造部经理，金轮针布分厂厂长、总经理助理、制造中
心总经理，物产金轮投资总监等。

刘韶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刘韶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刘韶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刘韶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陆甦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职
称、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物产金轮审计部经理。历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综合柜员、会计，中国人民健康保险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南通南辉电子有限公司成本会计、
会计主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项目经理等。

陆甦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陆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陆甦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陆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潘黎明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9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级经济师
职称，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现任物产金轮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历任金轮
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储备干部、证券事务助理。

潘黎明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潘黎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潘黎明先生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潘黎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投资项目概述

因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河环保”）业务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提高金河环保污水处理能力及水资源再

生利用提标规模，金河环保拟实施污水处理扩容及水资源再生利用提标扩建工程项目（以下

简称“本项目”）。本项目预计总投资额为15,842.38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2025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污水处理扩容及水资源再生利用提标扩建工程项目

的议案》。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项目目前已取得部分行政手续，其他行政手续正在积极办理中。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托克托县托电工业园区西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22093018815L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田中宏

成立日期：2014年3月6日

营业期限：2014年3月6日至2034年3月5日

经营范围：废水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环保材料、环保设备、水处理剂销售；环保信息开发

及服务（工业及城市污水处理站的运营管理）；通用机械、电器维修及销售，园林绿化养护

股权结构：金河环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金河环保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总资产

总负债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24年度

170,123,209.08

39,818,764.82

38,903,807.41

33,140,173.18

2024年12月31日

346,786,186.49

132,507,640.36

60,020,000.00

2025年1-3月

45,124,328.78

9,359,569.62

9,359,569.62

7,935,941.03

2025年3月31日

331,018,387.73

108,489,696.81

66,69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85,726,725.49

214,278,546.13

65,551,381.45

222,528,690.92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一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金河环保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扩容及水资源再生利用提标扩建工程

项目实施主体：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进度：新建

项目建设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托克托经济开发区西区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南侧

项目具体内容：建设6,000t/d的A0生化系统和配套的膜处理系统、MVR蒸发系统、配电

间、综合设备间、库房等

建设工期：2年

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本项目预计总投资15,842.38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

金。

四、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趋势，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本项

目的建设将进一步提高金河环保污水处理能力及水资源再生利用提标的规模，更好地满足客

户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增长需求，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本项目建成投产后，有助

于进一步扩大金河环保的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提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风险。公司将加强经营管理，及时关注市场环境、国家及行业政策变化，按照当地相关

部门要求，积极推进项目投资建设实施工作，积极防范及化解各类风险。公司后续将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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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污水处理扩容及
水资源再生利用提标扩建工程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街道港兴路52号维多利亚广场B

楼27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5

656,081,929

76.13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卢堃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静女士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44,808

比例（%）

99.8467

反对

票数

18,800

比例（%）

0.1508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25

2、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申请新增2025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6,062,629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18,800

比例（%）

0.0028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新增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6,035,529

比例（%）

99.9929

反对

票数

45,9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新增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6,038,029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43,400

比例（%）

0.0066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6,062,629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19,000

比例（%）

0.0028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委托理财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6,062,629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19,300

比例（%）

0.003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5

6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新增日常性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新增担保计
划的议案

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衍
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委托理财投
资计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444,808

12,417,508

12,444,608

12,444,608

比例（%）

99.8467

99.6277

99.8452

99.8452

反对

票数

18,800

45,900

19,000

19,300

比例（%）

0.1508

0.3683

0.1524

0.1548

弃权

票数

300

500

300

0

比例（%）

0.0025

0.0040

0.0024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
3、在对议案1进行表决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恒

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恒能（大连）投资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与审议事项存在关联
关系，已履行了回避义务，相应回避股份数为643,618,021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李夏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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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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